
鄠环批复〔2025〕28号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关于西安大宇电器有限公司隐身复合材料
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西安大宇电器有限公司：

你单位《隐身复合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技术规范，结合西安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对《报告表》的技术评估意见（市评估函〔2024〕201号），经我局建设项目环评审查委员会审查后，批复如下：

一、项目概况：项目位于西安市鄠邑区蒋村街道王坊村，在现有项目占地范围内西南侧空置厂房新布设电磁复合材料生产线1条，为扩建项目。本项目占地面积为2040m2。项目主要购置高温膨化箱、均质机、分散机、三辊机、浸渍自动产线、喷涂自动产线等生产辅助设备，建成后年新增电磁复合材料200t。项目总投资21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36万元。

二、经审查，项目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的情况下，对环境的不利影响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我局原则同意该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总体结论和各项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三、项目运行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一）严格落实废气防治措施。项目各工段产生的废气污染物均由相应的污染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生活污水依托现有项目化粪池收集后清掏肥田，生产废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三）做好噪声相关措施。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厂房隔声等措施，项目各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夜间不生产。
（四）合规处置各类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由专用容器收集后分类暂存于危废贮存库，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合规处置；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及时清运。
（五）增强环境风险防范意识。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按要求修编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报我局备案。

四、项目在建设过程中，你单位应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按要求和规定程序办理排污许可手续和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五、项目应按照《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绩效分级及减排措施》要求执行“炭素”行业绩效A级管理中的绩效分级指标进行建设、运行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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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西安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支队鄠邑大队,陕西智丽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西安市生态环境局鄠邑分局                 2025年10月11日印发 

PAGE  
- 3 -

